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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江苏学生资助宣传大使”推荐材料报送要求
一、推荐范围
各系部曾受国家资助（包括奖助学金、助学贷款等）在校学生。
二、推荐条件
（一）政治立场坚定，品学兼优，具有较强的责任感和感恩意识。
（二）熟悉国家和学校资助政策，热心公益，志愿参加资助政策宣传。
（三）有较强的语言表达、沟通交流与组织协调能力。
（四）积极参与国家资助政策宣传，并取得良好成效。
三、推荐程序
各系部对本系资助宣传大使进行初选，对照推荐条件遴选宣传成效显著的学生，推荐上报学校。学校将对推荐材料进行审核遴选，推荐上报联院学生资助管理中心。
四、有关要求
（一）每个系部限推荐1名“江苏学生资助宣传大使”人选。
（二）推荐材料以邮件形式报送，包含《“江苏学生资助宣传大使”推荐表》和相关事迹材料。文件以学校名命名，报送时请注明“泰兴分院－江苏省学生资助宣传大使”。请于2025年9月20日前将相关推荐材料报送至邮箱790191764@qq.com。




“江苏学生资助宣传大使”推荐表
	姓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	（照片）

	政治面貌
	
	入学
时间
	
	

	学校及
专业
	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泰兴分院**院系（专业）
	指导
老师
	
	

	联系电话
	
	□本专科
□研究生
	

	获得国家资助情况
	

	主要荣誉（最多3项）
	

	资助政策宣传
先进事迹
	此处填写200字以内事迹简介

	所在学校意见
	

盖章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
